


豫交院教[2016]3号

关于提交2016年教学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
各院（系、部）：
为细化2016年教学工作目标任务，便于学院与各单位签订切实可行的完成协议，请各院（系、部）认真研讨本单位2016年要完成的教学工作任务，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6年度教学工作目标任务分类
1.师资队伍建设任务
(1)教师引进数量（入编、聘任、兼职）；
(2)双师素质教师培养数量；

(3)骨干教师培养、专业带头人培养数量。

2.实训基地建设任务
(1) 校内实训基地（仿真模拟、生产性基地、实习基地）数量；
(2) 校外基地。

3.课程建设任务
(1)修订课程标准门数；

(2)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门数；
(3)慕课建设计划、微课建设计划; 
(4)网络资源共享课程（院级、省级、国家级）建设计划等。
4.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任务
院级、省级、国家级项目申报、建设计划。
5.计划调整、优化、新建专业数量。

二、确定目标任务建设的依据
各教学单位要依据本部门教学工作现状，结合职教攻坚项目建设任务和学院发展目标制定具体可完成的目标任务，一定要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三、有关要求
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研讨，准确把握目标任务的时间节点，同时按分类目标任务明确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数量。请各教学单位于本周三下午16：00前将本单位2016年度目标任务汇总后提交到教务处309房间。

联系人：谢晓娜
联系电话：60868316
201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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